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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自愿披露关于与阿斯利康制药 

签署独家推广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协议类型及内容：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阿斯利康制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斯利康制药”、“推广方”）签署《独家推广协议》（以下

简称“协议”），公司将授予阿斯利康制药特瑞普利单抗注射液（商品名：拓益®）

在中国大陆地区后续获批上市的泌尿肿瘤领域适应症的独家推广权，以及所有获

批适应症在非核心城市区域的独家推广权。公司将继续负责核心城市区域除泌尿

肿瘤领域适应症之外的其他获批适应症的推广。 

双方本次签署长期合作协议，截至本公告日，协议具体金额尚无法预计。 

 公司与阿斯利康制药的本次合作，有利于推进特瑞普利单抗注射液在中

国的商业化工作。 

 风险提示： 

（一）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政策、市场环境等不可预计因素或不可抗力的

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 

（二）产品推广效果可能不达预期，最终对公司利润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一、协议的基本情况和审议程序 

2021 年 2 月 28 日，公司与阿斯利康制药签署《独家推广协议》，根据协议

安排，公司将授予阿斯利康制药特瑞普利单抗注射液（商品名：拓益®）在中国

大陆地区后续获批上市的泌尿肿瘤领域适应症的独家推广权，以及所有获批适应



症在非核心城市区域的独家推广权。公司将继续负责核心城市区域除泌尿肿瘤领

域适应症之外的其他获批适应症的推广。 

双方本次签署长期合作协议，截至本公告日，协议具体金额尚无法预计。 

公司与阿斯利康制药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签署的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无

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标的和交易对方情况 

（一）协议标的情况 

协议标的为特瑞普利单抗注射液在中国大陆地区后续获批上市的泌尿肿瘤

领域适应症的独家推广权，以及所有获批适应症在非核心城市区域的独家推广

权。 

（二）交易对方情况 

公司名称：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磊 

注册资本：9,120 万美元 

成立日期：1993 年 10 月 26 日 

主要办公地点：无锡市新区黄山路 2 号 

主营业务：开发生产冻干粉针剂、片剂、硬胶囊剂、进口药品分包装【冻干

粉针剂、片剂、布地奈德鼻喷雾剂（激素类）、大容量注射剂、小容量注射剂、

植入剂】。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不含分销及其他国家禁止、限制类项目）（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无锡市新发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省无锡医药公司、阿斯利康有限

公司 

阿斯利康制药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除正常业务往来

外，在产权、其他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系。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推广产品：特瑞普利单抗注射液。 



（二）推广方的权利：在协议的期限内，推广方获得推广产品在中国大陆地

区后续获批上市的泌尿肿瘤领域适应症的独家推广权，以及所有获批适应症在非

核心城市区域的独家推广权。 

（三）产品推广：推广方应根据经政府机构批准的产品适应症及标签范围进

行推广。 

（四）财务条款：公司依据协议约定向推广方支付服务费。此外，作为公司

向推广方授予的推广权利的对价，推广方同意在尿路上皮癌适应症获批后向公司

支付一笔首付款。首付款的具体金额由双方共同成立的联合指导委员会讨论确

定。 

（五）支付安排：于日历季度结束后，协议双方确认该季度服务费，并履行

费用支付程序。于日历年度结束后，协议双方进行最终的年度核算。 

（六）知识产权：公司对所有与推广产品相关的知识产权享有所有权；推广

方在推广过程所产生的与公司及产品相关的商誉和其他知识产权均归公司拥有。 

（七）协议期限：自协议生效后，协议初始期限有效期为 5个日历年，初始

期限届满时且在初始期限内达成销售目标要求的情况下，协议可延长 5年。 

四、协议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凭借阿斯利康制药在中国深耕多年所积累的广覆盖的渠道网络，尤其是在县

域市场的推广能力，公司与阿斯利康制药的本次合作，有利于推进特瑞普利单抗

注射液在中国的商业化工作，助推本土优质创新药物惠及更多中国患者。公司与

阿斯利康制药将继续探讨海外包括新兴市场在内的商业合作，在现有合作基础上

积极探索扩大未来合作深度和广度的可能性。 

五、协议履行的风险分析 

（一）协议履行过程中，如遇政策、市场环境等不可预计因素或不可抗力的

影响，可能会导致协议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 

（二）产品推广效果可能不达预期，最终对公司利润影响有一定不确定性。 

 

特此公告。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3月 1日 


